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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合約負債公允價值評價 

精算實務處理準則(103 年版草案) 

第 一 章：目的 

「保險合約負債公允價值評價精算實務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係做為精算

人員衡量保險合約負債公允價值之技術遵循依據。依據 99 年 7 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保險合約」公開草案(Insurance Contracts exposure draft)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

截至 101 年 7 月之會議暫決訂定，惟費用之規範依據 102 年 6 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保險合約」公開修正草案(Insurance Contracts revised exposure draft)訂定，精算人員應

依據本準則從事負債公允價值之衡量，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第 二 章：適用範圍 

本準則適用範圍為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4 號之精算實務處理準則－合約分類及

負債適足性測試」中合約分類之規範，被分類為保險合約及具裁量參與特性之投資合

約。 

本準則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商品特性遵循其他相關精算準則或主管機關之相關法令。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提及合約分類時需考量貨幣時間價值(即

應折現)，屆時實施 PhaseⅡ之合約分類準則需做適當之調整。) 

第 三 章：生效日期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 OO 年 OO 月 OO 日起生效。 

第 四 章：負債公允價值衡量方式 

第一節：衡量方式說明 

參考 99 年 7 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負債公允價值之衡量方式採

基本要素法(Building Blocks Approach)，共由四個部份組合而成，第一部份為貨幣時間價

值(Time Value of Money)，第二部份為最佳估計負債(Best Estimate Liability；BEL)，第三

部份為風險調整(Risk Adjustment；RA)，第四部份為剩餘邊際(Residual Margin；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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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合成份之說明如下： 

一、 貨幣時間價值 (貼現利率) 

依據99年7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第30段(a)之規定，貼現利

率需反應負債特性，故貼現利率為無風險利率加計流動性貼水。另需考量不同幣

別之商品負債特性，使用該幣別之利率期間結構作為計算基礎。 

(一) 無風險利率 

除主管機關另有訂定之外，無風險利率可依下列方式建構： 

1. 台幣保單 

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布之零息殖利率曲線(Svensson)所計算評價時點之

三年移動利率日資料，參考SolvencyⅡ QIS5無風險利率之建構方式，自10

年期起以平滑方式使第100年之最終遠期利率(Ultimate Forward Rate；UFR)

為4.2%，所得之三年移動日平均利率曲線。(詳如附件一) 

2. 外幣保單 

a. 美元:  

以美國財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公布之公債

殖利率曲線所計算評價時點之三年移動利率日資料，參考SolvencyⅡ 

QIS5無風險利率之建構方式，自30年期起以平滑方式使第100年之最終

遠期利率(Ultimate Forward Rate；UFR)為4.2%，所得之三年移動日平

均利率曲線。 

b. 澳幣:  

以澳洲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公布之公債殖利

率曲線所計算評價時點之三年移動利率日資料，參考SolvencyⅡ QIS5

無風險利率之建構方式，自10年期起以平滑方式使第100年之最終遠期

利率(Ultimate Forward Rate；UFR)為4.2%，所得之三年移動日平均利

率曲線。 

c. 歐元： 

以彭博資訊（Bloomberg）之歐元交換利率（Ticker：EUSATT）所計

算評價時點之三年移動利率日資料，參考SolvencyⅡ QIS5無風險利率

之建構方式，自30年期起以平滑方式使第100年之最終遠期利率

(Ultimate Forward Rate；UFR)為4.2%，所得之三年移動日平均利率曲

線。 

負債公允價值
t
=最佳估計負債

t
+風險調整

t
+剩餘邊際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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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人民幣： 

以彭博資訊（Bloomberg）之人民幣境外利率（Ticker：YCGT0677）

所計算評價時點之三年移動利率日資料，參考SolvencyⅡ QIS5無風險

利率之建構方式，自10年期起以平滑方式使第100年之最終遠期利率

(Ultimate Forward Rate；UFR)為4.2%，所得之三年移動日平均利率曲

線。 

                e.  其他幣別: 

                    由主管機關訂定。 

(二) 流動性貼水 

1. 台幣保單 

a. 責任準備金提存利率≥4%之契約、短年期險及投資型商品VUL一般帳

戶：原則上公司可自行決定流動性貼水，惟其上限由主管機關訂定。 

b. 責任準備金提存利率<4%之契約：原則上公司可自行決定流動性貼水，

惟其上限由主管機關訂定。若商品之負債流動性高，則流動性貼水設

定為0，如：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之年金遞延期間。 

2. 外幣保單 

原則上公司可自行決定流動性貼水，惟其上限由主管機關訂定。若商品之

負債流動性高，則流動性貼水設定為0，如：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之年金

遞延期間。 

除本文另有定義外，評價時點 t∗之最佳估計負債、風險調整及剩餘邊際之貼現利

率曲線 rt∗為於評價時點 𝐭∗所觀察三年移動日平均所隱含之未來各時點  t ( 𝐭 ≥ 𝐭∗)

之一年期即期利率加計流動性貼水所計算之利率曲線，即為評價時點 𝐭∗之遠期利

率加計流動性貼水所計算之利率曲線(以下簡稱貼現利率)。 

時點 i 貼現至時點 t ( t ≤ i ) 之貼現因子 vi 計算方式如下： 

 vi = 1/[(1 + Ft,t+1) × (1 + Ft+1,t+2) × ⋯× (1 + Fi−1,i)] , vt = 1 

Ft,t+1：評價時點 t∗所觀察三年移動日平均所隱含之時點t之一年期即期利率加計流

動性貼水。 

二、 最佳估計負債 

於市場具一致性下，依商品內容及壽險公司最佳估計1之精算假設預測未來現金流

量，並以貼現利率反應其貨幣時間價值，計算各時點最佳估計負債，公式如下： 

最佳估計負債
t
=∑淨現金流量

i
× vi

n

i≥t

 

                                                 
1 假設壽險公司最佳估計之精算假設已以期望值概念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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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為保險年期， 

淨現金流量
i
=保險給付

i
+費用

i
−保費收入

i
， 

 保險給付
i
：保險合約約定之所有給付內容，如身故/殘廢保險金、解約金、

滿期金、生存年金、醫療保險金及紅利給付等。 

 費用
i
：可直接歸屬於履行保險合約組合之相關費用，包含取得成本、理賠

處理成本、保單行政費用、維持成本、因交易而產生之稅負(如：營業稅、

安定基金等)以及固定與變動之經常費用等可直接歸屬於履行保險合約組

合者。 

 保費收入
i
：保險合約約定之所有收入，惟不含投資收入。 

三、 風險調整 

風險調整依下列方式衡量：(不考慮再保合約造成之影響) 

(一) 非長期健康險 

採資本成本法(Cost of Capital Technique)之衡量方式，並依現行RBC填報中之

計算方式估算C2(保險風險資本)及C4(其他風險資本)，其計算公式如下： 

風險調整
t
=∑資本成本率 × SCRi × vi+1

n

i≥t

 

其中n為保險年期，資本成本率為6%， 

SCRi(資本需求
i
) = C2i + C4i 

C2i = (風險係數
a1
×責任準備金

i
)  or 

(風險係數
a2
×淨危險保額

i
)  or 

(風險係數
a3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i
) 

C4i =風險係數
b
×保費收入

i
+風險係數

c
×資產數

i
 

其中 

責任準備金
i
採Max (最佳估計負債

i
, 0)估算； 

淨危險保額
i
採Max (身故保險金

i
−最佳估計負債

i
, 0)估算；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i
採Max (最佳估計負債

i
, 0)估算； 

C4i之資產數
i
採Max (最佳估計負債

i
, 0)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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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期健康險 

採信賴水準法(Confidence Level Technique)之衡量方式，考量死亡風險、長壽

風險及罹病率風險所計算之風險調整，其計算公式如下： 

風險調整
t
 = √[Rt

𝑞
 ,Rt

𝑝
  ,Rt

𝑚  ] [
1 −0.25 0.25

−0.25 1 0

0.25 0 1

] [

Rt
𝑞

Rt
𝑝

Rt
𝑚

]   

其中  

 Rt
𝑞 = max(最佳估計負債

t

𝑞
−最佳估計負債

t
 , 0)； 

 Rt
𝑝
= max(最佳估計負債

t

𝑝
−最佳估計負債

t
 , 0)； 

 Rt
𝑚 = max (最佳估計負債

t

𝑚
−最佳估計負債

t
 , 0)； 

 最佳估計負債
t

𝑞
：以最佳估計死亡率假設為基礎，反應死亡率上升風險 

                                   ( +k × 𝜎𝑞 ) 之最佳估計負債； 

 最佳估計負債
t

𝑝
：以最佳估計死亡率假設為基礎，反應死亡率下降風險 

                                   ( −k × 𝜎𝑞 ) 之最佳估計負債； 

 最佳估計負債
t

𝑚
：以最佳估計理賠率假設為基礎，反應罹病率上升風險 

                                   (+ k × 𝜎𝑚) 之最佳估計負債； 

 k：1.645（95%信賴水準下所相對應之單尾 𝑍α）； 

 𝜎𝑞：公司經驗死亡率之標準差； 

 𝜎𝑚：以公司近五年理賠經驗率計算的樣本標準差估計之。 

四、 剩餘邊際 

(一) 期初衡量 

首日損益 = −(最佳估計負債
0
+風險調整

0
) 

1. 首日損益 ≥ 0，因首日收益不認列，剩餘邊際
0

E
=首日收益，並以未來各

期之保險給付為基礎將剩餘邊際攤分於後續保險期間，攤分原則如下， 

保險給付之現值
t

E
=∑保險給付

i

E
× vi

n

i≥t

 

剩餘邊際攤分比率(μE) =
剩餘邊際

0

E

保險給付之現值
0

E 

剩餘邊際
t

E
=剩餘邊際

t−1

E
× (1 + Ft−1,t

E ) − μE ×保險給付
t

E
 

其中 

 Ft−1,t
E ：期初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所隱含第t-1年至第

t年之遠期利率加計流動性貼水，且續後不需更新(即Locked-in)。 

 保險給付
t

E
：期初所預期之保險給付，且已考量相關發生率假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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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解約率等。 

 

 

 

2. 首日損益 < 0，首日損失應立即認列，剩餘邊際
t
= 0。 

 

(二) 續後衡量 

依據99年7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第53段之規定，剩餘

邊際續後衡量需視實際有效保單件數調整： 

1. 實際有效保單件數>預期有效保單件數 

RMt = Max (RMt−1 × (1 + Ft−1,t
E ) − μE × (保險給付

t

E
) , 0) 

2. 實際有效保單件數<預期有效保單件數 

RMt = Max (RMt−1 × (1 + Ft−1,t
E ) − μE × (保險給付

t

A
) , 0) 

 Ft−1,t
E ：期初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所隱含第t-1年至第t年

之遠期利率加計流動性貼水，且續後不需更新(即Locked-in)。 

 RMt：第t期續後調整之剩餘邊際 

 保險給付
t

E
：期初預期第t期之保險給付 

 保險給付
t

A
：第t期之實際保險給付 

考量實務作業之運作，建議可採下述方式進行攤分，以達準則規範之原則： 

1. RMt−1
E > RMt

E 

RMt = Min(RMt−1, RMt
E ×min(

有效件數
t

A

有效件數
t

E , 1)) 

2. RMt−1
E < RMt

E 

RMt = Min(RMt−1 ×
RMt

E

RMt−1
E
, RMt

E ×min(
有效件數

t

A

有效件數
t

E , 1)) 

 RMt
E：期初預期第t期之剩餘邊際 

 有效件數
t

A
：第t期實際有效契約之件數 

 有效件數
t

E
：期初預期第t期有效契約件數 

另依據99年7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第20段之規定，商

負債公允價值
t
=最佳估計負債

t
+風險調整

t
+剩餘邊際

t
 

負債公允價值
t
=最佳估計負債

t
+風險調整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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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於同一保險合約組合中，且具相似投保始期及保障期間時，其剩餘邊際應

合併計算。建議保險合約組合至少需區分「壽險」、「生存年金險」、「有

給付上限健康險」、「無給付上限健康險」、「短年期險及投資型商品VUL

一般帳戶」，可將相似投保始期定義為同一月份或同一季，相似保障期間應

區分為終身險及非終身險等群組。分類之保險合約組合於未來應保持一致，

不得隨意變更。 

依據100年6月13日IASB會議暫決剩餘邊際續後應重新衡量(Unlocked-in)，重

新衡量細節尚未決定，待後續持續追蹤。 

第二節：特殊商品之衡量方式 

一、 自由分紅商品紅利給付衡量方式 

(一)  最佳估計負債 

1. 保證給付部分：計算方式及貼現利率同不分紅商品 

2. 非保證給付部分： 

 原則 

自由分紅商品之紅利給付計算方式可依公司紅利給付政策訂定，且相

關之精算假設需適當反應紅利政策。 

釋例 

若公司紅利給付政策為考量公司實際損益，且紅利發放為稅前損益之

70%，則紅利給付
t
= Max(0,稅前損益

t
× 70%) 

稅前淨現金流量
t
＝保費收入

t
−保險給付

t
−所有費用

t
+投資收入

t
 

稅前損益
t
＝稅前淨現金流量

t
−最佳估計負債增提數

t

G
 

投資收入
t
=資產數

t−1
×投資報酬率

t
 

                     + (保費收入
t
−保險給付

t
−所有費用

t
) ×

投資報酬率
t

2
 

資產數
t
=資產數

t−1
+稅前淨現金流量

t
−
紅利給付

t

70%
× 100% 

資產數
t∗
：評價時點t∗自由分紅專屬帳簿之帳列資產數 

所有費用包含公司經營自由分紅業務所支付之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 

最佳估計負債增提數
t

G
=最佳估計負債

t

G
−最佳估計負債

t−1

G
 

保險給付
t
不包含紅利給付部分 

【註：假設保費收入、保險給付及所有費用皆為期中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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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投資報酬率情境模擬說明 

為簡化計算之複雜度，假設投資組合報酬率服從幾何布朗運動

(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GBM)，提供於 Q-measure 以及 Ps-measure

下之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假設投資標的為現金、股票與債券所形成之投資組合，並假設投資組

合價格 S 服從幾何布朗運動，且 Z = ln S： 

 Q-measure： 

     
dSt
St
=  rt∗(t)dt + 𝜎 dW

Q 

    (by Ito’s lemma)dZ = ( rt∗(t) − 0.5𝜎
2)dt + 𝜎 dWQ  

             Rt = ln
St+1

St
~N( rt∗(t) − 0.5𝜎

2, 𝜎2) 

投資報酬率
t
=
St+1

St
− 1 = eRt − 1  

 Ps-measure： 

                    
dSt
St
= ( rt∗(t) + 𝜎

2)dt + 𝜎 dWPs  

(by Ito’s lemma)dZ = ( rt∗(t) + 0.5𝜎
2)dt + 𝜎 dWPs   

      Rt = ln
St+1

St
~N( rt∗(t) + 0.5𝜎

2, 𝜎2) 

投資報酬率
t
=
St+1

St
− 1 = eRt − 1  

貼現利率( 𝐫𝐭∗(𝐭) ) 

其係指於評價時點 t∗所觀察三年移動日平均所隱含之未來各時點

t 之一年期即期利率加計流動性貼水(即為評價時點 𝐭∗之遠期利率

加計流動性貼水)，於評價當點 t∗已決定各時點 t 之 rt∗(t)，其屬靜

態假設，非屬隨機動態假設。 

 投資組合波動度( 𝛔 )： 

投資組合之波動度( 𝜎 )為該對應之資產年化報酬率波動度。基於

實務考量，可以現金、股票價格與債券價格個別之波動度進行加

權組合，各公司需依實際資產配置決定投資組合之波動度 𝜎 。 

現金之波動度可假設為 0，股票價格之波動度可採用股市加權指

數過去之歷史資料估算，債券價格波動度可採用利率期間結構反

推之零息債券價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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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資產投資報酬率模擬時應考量會計持有目的進行分類，如攤銷

成本法或公允價值法，惟資產如採攤銷後成本法推算資產投資報酬率，

則此類資產報酬率模擬時需考量再投資之現金流量及時點。為簡化資

產投資報酬率情境模擬計算方式，建議試算時以市價收益衡量，即計

算各期之資產市值推算資產投資報酬率。 

 貼現利率 

自由分紅商品計算各情境下紅利給付部分之貼現利率說明如下： 

 Q-measure： 

紅利給付部分與保證給付部分所採用之貼現利率一致。 

 Ps-measure： 

紅利給付部分係依其相對應模擬之資產投資報酬率進行貼現。 

 計算方式 

Q-measure： 

非保證給付部分
t
=
∑ ∑ 紅利給付

s,i
× vi

n
i≥t

m
s=1

m
 

 紅利給付
s,i
：時點t情境s之第i期紅利給付 

 m：模擬次數 

 n：保險期間 

 Ps-measure： 

非保證給付部分
t
=
∑ ∑ 紅利給付

s,i
× vs,i

Returnn
i≥t

m
s=1

m
 

 紅利給付
s,i
：時點t情境s之第i期紅利給付 

 vs,i
Return：時點t情境s相對應資產投資報酬率所計算之第i期貼

現因子( vs,i
Return =

St

Si
=

St

St+1
×
St+1

St+2
×⋯×

Si−1

Si
               

                              = ∏
Sk

Sk+1
=t≤k<i ∏

1

(1+投資報酬率
k
)
    t≤k<i ,  

  vs,t
Return = 1 ) 

 m：模擬次數 

 n：保險期間 

3. 衡量方式 

計算含保證及非保證給付之最佳估計負債，試算公式如下： 

最佳估計負債
t
=∑淨現金流量

 i

G
× vi

n

i≥t

+非保證給付部份
t
 

 淨現金流量
i

G
不包含紅利給付部分 

(二)  風險調整及剩餘邊際 

依第四章第一節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衡量方式計算風險調整及剩餘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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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制分紅商品紅利給付衡量方式 

(一)  最佳估計負債 

1. 保證給付部分：計算方式及貼現利率同不分紅商品 

2. 非保證給付部分： 

紅利給付
t
= Max(0,死差損益

t
+利差損益

t
) 

死差損益
t
= (qt − Qt) × (死亡保額

t
−保單價值準備金

t
) 

利差損益
t
= (rt − i) ×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

t
  

其中 

 qt：預定死亡率
t
；Qt：實際經驗死亡率

t
 

  rt：保單紅利分配年利率，以二年期定儲利率計算；i：預定利率 

 二年期利率情境模擬說明 

二年期利率情境使用CIR模型產生1,000組情境，CIR模型之結構如下： 

dr(t) = a(b − r)dt + 𝜎√rdWr
Q

 

其中參數a為控制利率均數復歸(mean-reverting)之速度；參數b為CIR模

型中之長期均衡利率，參數𝜎為CIR模型中利率之波動度。以市場可觀

察到之利率期間結構為基礎進行參數(a, b, 𝜎)之估計。 

先行模擬出3個月短率(rt)，再依下述公式以短率推出未來一年期及二

年期利率情境。 

零息債券價格  P(t, T) = A(t, T)e−B(t,T)rt 

其中B(t, T) =
2(eγ(T−t)−1)

(γ+a)(eγ(T−t)−1)+2γ
 

 A(t, T) = (
2γe(a+γ)(T−t) 2⁄

(γ + a)(eγ(T−t) − 1) + 2γ
)

2ab 𝜎2⁄

 

 γ = √a2 + 2𝜎2 

  (T-t)年期之利率 R(t, T) = −
1

T−t
ln P(t, T) 

模型所需之參數(a, b, 𝜎)建議定期(如:三年一次)由主管機關或其指定機

構公布。情境更新頻率與公司實際負債提存頻率一致，如一個月或一

季，並於評價時點更新情境時僅需以最近一期之初始值代入模型，參

數不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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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利給付之貼現利率 

計算各情境下之紅利給付部分係以其相對應之一年期利率情境進行貼

現。 

3. 衡量方式 

計算含保證及非保證給付之最佳估計負債，試算公式如下： 

最佳估計負債
t
=∑淨現金流量

i

G
× vi

n

i≥t

+
∑ ∑ 紅利給付

s,i
× vs,i

1Yn
i≥t

m
s=1

m
 

 淨現金流量
i

G
不包含紅利給付部分 

 紅利給付
s,i
：時點t情境s之第i期紅利給付 

 vs,i
1Y：時點t情境s相對應一年期利率所計算之第i期貼現因子 

 m：模擬次數 

 n：保險期間 

(二)  風險調整2
 

依第四章第一節第三項之衡量方式計算風險調整。 

三、 短年期險及投資型商品VUL一般帳戶衡量方式 

(一)  短年期險 

1. 界限範圍 

依據99年7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第27段之規定，

合約界限範圍為： 

I. 保險人不須再提供保障  或 

II. 保險人得重新評估特定保戶風險，並重新定價以完全反應該風險 

 具下述特性之一年期合約衡量方式採基本要素法(Building Blocks 

Approach )，並於衡量時可納入未來數年之現金流量： 

 保證費率且具有保證續保之性質 

 具有保證續保之性質，且實務上不針對個別保戶調整費率3
 

其他一年期保險合約(如:意外險主約、旅平險)之衡量方式採下述第2

點之做法。 

採基本要素法之一年期合約應考量實際承保期間，如主約滿期附約即

終止，則附約之現金流量預測期間與主約保障期間一致。基於實務考

                                                 
2
 因強制分紅商品均為有效契約，依據 99 年 7 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第 100 段(a) 之規

定，初次採用準則時，有效契約僅須衡量最佳估計負債及風險調整，不包含剩餘邊際。 
3
 依據 100 年 3 月 21 日 IASB 會議暫決合約界限範圍Ⅱ修改為保險人得重新評估保險合約組合風險，並重新定

價以完全反該風險，故具有保證續保之性質但不保證費率之商品將不列入合約界限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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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議現金流量之預測年期=附約最高承保年齡-主約平均到達年齡。

如：附約最高承保年齡為70歲，主約平均到達年齡為45歲，故現金流

量之預測年期為 (70-45+1)= 26年。 

建議此類合約之風險調整及剩餘邊際自成為一保險合約組合，其中風

險調整所採用之風險係數，應依現行RBC填報中C2各類別之風險係數

計算，且剩餘邊際以預期理賠為攤分基礎。 

 

2. 短年期保險合約衡量方式 

I. 適用範圍 

依據99年7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第54段之

規定，下述二者皆符合方可適用此調整方式： 

 承保期間小於一年者 

 該合約未嵌入選擇權或其他會重大影響現金流量變動之衍生

性商品 

 
 

II. 衡量項目 

 理賠發生前負債(Pre-claims liability)
4
 

 衡量公式 

 

 

 期初衡量 

期初理賠發生前責任 (Pre − claims obligation) 

=  期初保費收入+預期保費收入之現值−取得成本之現值 

 期初理賠發生前負債=期初保費收入−取得成本之現值 

 續後衡量 

期初理賠發生前責任以有系統方式分攤於承保期間，並

使用市場可觀察之現時利率加計利息，即每一財報期間

須重新評估，攤分方式如下： 

a.  依經過之時間 

b.  若預期理賠與經過之時間有重大不一致，應以預期

理賠為基礎進行攤分 

 此類合約之理賠較為平穩，建議以經過時間進行攤分 

 理賠發生後負債(Claims liability) 

 含已發生未報或已報未付之理賠現金流量並貼現 

(100年12月15日IASB之暫決決議： 

                                                 
4
 101 年 2 月 27 日 IASB 會議暫決理賠發生前負債若以 Premium Allocation Approach 方式與 Building Block 

Approach 方式衡量之數值相似，則允許採用 Premium Allocation Approach 方式衡量，且計算時無需考量貼現。 

理賠發生前負債 =理賠發生前責任−預期保費收入之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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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判定折現影響大，則需貼現 

基於實務考量，針對已發生之保險理賠，預期將於12個月

內給付，則無須考量貼現。) 

 不含預期剩餘承保期間可能發生之理賠 

 現行損失發展三角形法為可採行之方法，惟需適當考量是否

貼現。 

 虧損性合約(Onerous contract)  

 定義 

預期未來理賠之現金流量現值(含風險調整)＞理賠發生前責任  

 衡量方式 

 保險公司應將上述差額認列於負債及相對應之費用 

 保險公司應將相似投保始期(建議為同一月份或同一季)

之保險契約以組合為層級測試是否為虧損性合約，並在

每個財報期間更新 

(二)  投資型商品VUL一般帳戶衡量方式 

衡量方式採基本要素法，詳細說明如下： 

1. 先行計算最佳估計負債，試算公式如下： 

最佳估計負債
t
=∑淨現金流量

i
× vi

n

i≥t

 

 淨現金流量
i
=一般帳戶身故保險給付

i
+費用支出

i
− 

危險保費收入
i
−費用收入

i
 

費用支出
i
：取得及維持保險合約所產生之直接成本 

費用收入
i
：向他人取得之相關費用收入，如管理費及基金Rebate 

 n：保險期間 

若投資型商品VUL一般帳戶之未來現金流量與分離帳戶價值具相關性，如：

Rebate費用收入、帳戶管理費用或身故保險給付=Max(帳戶價值,保額)，則

計算最佳估計負債時，淨現金流量須考量未來之帳戶價值。帳戶價值模擬

方式可參考公司實務作法或參考國內外相關準則之規定，如：美國保險監

理官協會第四十三號精算準則「ACTUARIAL GUIDELINE XLIII CARVM 

FOR VARIABLE ANNUITIES」(簡稱AG 43)之標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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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 

分離帳戶之投資報酬率模擬方式： 

• 假設基金投資標的僅為台股或美股 

投資標的 投資權重 

基金 1 W1 

基金 2 W2 

… … 

基金 n Wn 

加總 100% 

分別模擬台股及美股之報酬率，加權平均計算求得分離帳戶之投資報酬率 

分離帳戶投資報酬率=WA×R台股 + WB×R美股  

2. 再依第四章第一節第三項及第四項計算風險調整及剩餘邊際。 

四、 利率變動型商品及萬能保險衡量方式 

(一)  利率變動型年金 

1. 保險期間 

需考量保單週年日之宣告利率適用期間(如一年或三年等)，並比較於累

積期間之保證宣告利率(如不得低於零)與當期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

利率期間結構所隱含之一年期遠期利率加計流動性貼水，決定計算之保

險期間。保險期間設定方式如下： 

 保證宣告利率＞一年期遠期利率+流動性貼水註
 

須納入計算之保險期間 

 保證宣告利率≤一年期遠期利率+流動性貼水 

不須納入計算之保險期間，惟最少需計算保單週年日之宣告利率

適用期間 

【註：利率變動型年金於年金遞延期間之流動性貼水應設定為0。】 

釋例： 

 保單週年日之宣告利率適用一年，且保證宣告利率不得低於零 

 因保證宣告利率為0<一年期遠期利率+流動性貼水，故保險期間

為一年。 

 保單週年日之宣告利率適用一年，且保證宣告利率前三年不得低於

2%，後續保證宣告利率不得低於零 

 一年期遠期利率+流動性貼水前三年皆≥2% 保險期間為一年 

 一年期遠期利率+流動性貼水前三年皆<2% 保險期間為三年  

台股權重 WA 

美股權重 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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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期遠期利率+流動性貼水第二年<2%且第三年≥2%  

保險期間為二年 

 一年期遠期利率+流動性貼水第二年≥2%且第三年<2%  

保險期間為一年 

2. 宣告利率 

自評價時點至宣告利率適用期間採用已知最近一期保單週年日之宣告

利率計算，自宣告利率適用期間至保險期間則依保證宣告利率計算。 

釋例： 

假設最近一期保單週年日之宣告利率為2.5%，且僅適用一年。另條款約

定保證宣告利率前三年不得低於2%，後續保證宣告利率不得低於零。

若一年期遠期利率+流動性貼水前三年皆<2%，則所採用之宣告利率如

下述： 

 

 

3. 衡量方式 

 先行計算最佳估計負債，試算公式如下： 

最佳估計負債
t
=∑淨現金流量

i
× vi

n

i≥t

 

 淨現金流量
i
：時點t第i期之淨現金流量 

 n：保險期間 

 再依第四章第一節第三項及第四項計算風險調整及剩餘邊際。 

(二)  利率變動型壽險 

1. 保險期間 

利率變動型壽險 = 傳統型壽險部份 + 利差回饋部份 

傳統型壽險部分及利差回饋部份應考量實際承保期間，即未來之現金流

量預測期間與保障期間一致。 

2. 宣告利率 

保險期間之宣告利率可依各家公司之宣告利率政策訂定，然因宣告利率

與該商品之區隔帳資產投資報酬率具完全或部份連動，故該資產投資報

酬率之模擬，可參考自由分紅商品之作法，於Q-measure或Ps-measure下，

以GBM進行情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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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衡量方式 

 傳統型壽險部份： 

傳統型壽險部份
t
=∑淨現金流量

i

G
× vi

n

i≥t

 

 淨現金流量
i

G
：僅包含傳統型壽險部分(不含利差回饋部分) 

 n：保險期間 

 利差回饋部分： 

 Q-measure： 

利差回饋部分
t
=
∑ ∑ 利差回饋

s,i
× vi

n
i≥t

m
s=1

m
 

 利差回饋
s,i
：時點 t情境 s第 i期之利差回饋 

 m：模擬次數 

 n：保險期間 

 Ps-measure： 

利差回饋部分
t
=
∑ ∑ 利差回饋

s,i
× vs,i

Returnn
i≥t

m
s=1

m
 

 利差回饋
s,i
：時點 t情境 s第 i期之利差回饋 

 v
s,ｉ
Return：時點 t 情境 s 相對應資產投資報酬率所計算之第 i 期

貼現因子 

 m：模擬次數 

 n：保險期間 

 最佳估計負債之計算方式如下： 

最佳估計負債
t
＝傳統型壽險部份

t
+利差回饋部分

t
 

 再依第四章第一節第三項及第四項計算風險調整及剩餘邊際。 

(三)  萬能保險商品 

1. 保險期間 

同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期間之說明。 

2. 宣告利率 

同利率變動型年金宣告利率之說明。 

3. 衡量方式 

 先行計算最佳估計負債，試算公式如下： 

最佳估計負債
t
=∑淨現金流量

i
× vi

n

i≥t

 

 淨現金流量
i
：時點t第i期之淨現金流量 

 n：保險期間 

 再依第四章第一節第三項及第四項計算風險調整及剩餘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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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精算假設 

第一節：一般原則 

以期望值之概念訂定相關精算假設。 

第二節：各項精算假設 

1. 費用率、投資報酬率波動度( 𝜎 )及貼現利率等各項精算假設參照前述本文之

說明訂定。 

精算人員應審慎評估保險合約之特性，訂定適當之其他必要假設，如利率變動型商

品之宣告利率策略等。其他本準則未說明之相關精算假設應參考人身保險業簽證精

算人員實務處理原則之規定。 

第 六 章：經驗追蹤 

應參酌公司內外部之相關經驗分析，至少每年一次定期檢視各項精算假設並建立經驗

資料庫，以確保各項精算假設之妥適性。 

 

第 七 章：與本準則不一致 

精算人員於衡量負債公允價值可參考本準則所使用之程序、方法。精算人員仍得依實

務及負債公允價值特性做不同之專業判斷，若與本準則不同時，應提供適當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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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QIS5 無風險利率建構方式---以台幣為例 

1. 至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首頁 > 債券交易資訊 > 公債 > 日統計 下載至評價時點之每日殖利

率曲線檔案。下載網址：http://www.otc.org.tw 

2. 至歐洲保險和職業養老金局 (EIOPA)下載 SolvencyⅡ  QIS5相關作業檔 (Tool for 

extrapolating risk free rate curves)。下載網址： 

https://eiopa.europa.eu/consultations/qis/quantitative-impact-study-5/spreadsheets-and-it-tools/

index.html 

3. 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布之前10年零息殖利率曲線(Svensson)所計算評價時點之三年移

動利率日資料，並將資料輸入於上述第2點下載之工作檔資料表(Input data)中，並設定該

資料表中UFR值為4.2及T2(years)為100，即可產生自10年期起以平滑方式使第100年之最

終遠期利率(UFR)為4.2%的三年移動零息殖利率曲線，以之平均，便得三年移動日平均

零息殖利率曲線。 

釋例： 

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布之零息殖利率曲線(Svensson)所計算99年12月31日之三年移動利率

日資料，將每日之零息殖利率曲線自10年期起以平滑方式使第100年之最終遠期利率為4.2%。 

1. 至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載零息殖利率曲線(Svensson)資料所計算99年12月31日之三年移

動利率日資料如下： 

單位：百分比 (%) 

到期年限 

資料日期 
1Y 2Y 3Y 4Y 5Y 6Y 7Y 8Y 9Y 10Y 

99 年 12 月 31 日 0.53  0.71  0.88  1.03  1.18  1.31  1.43  1.55  1.65  1.74  

99 年 12 月 30 日 0.55 0.74 0.92 1.08 1.23 1.36 1.49 1.60 1.70 1.79 

… … … … … … … … … … … 

97 年 1 月 2 日 2.08 2.21 2.32 2.41 2.47 2.53 2.57 2.60 2.63 2.65 

2. 將上述三年移動利率日資料輸入自EIOPA網頁下載之工作檔，設定自10年期起以平滑方

式使第100年之最終遠期利率(UFR)為4.2%，採用Smith-Wilson方式得到三年移動日零息

殖利率曲線，以之平均，所得之三年移動日平均Spot rate結果如下： 

到期年限 1Y 2Y 3Y 4Y 5Y 10Y 15Y 20Y 25Y 30Y 

Spot rate (%) 0.80 1.03 1.24 1.41 1.55 1.96 2.27 2.57 2.80 2.99 

到期年限 35Y 40Y 45Y 50Y 55Y 60Y 65Y 70Y 75Y 80Y 

Spot rate (%) 3.14 3.26 3.36 3.44 3.51 3.56 3.61 3.65 3.69 3.72 

 

0%
1%
2%
3%
4%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Spot rate Forward rate

1.96% 

2.45% 
3.82% 

4.20% 

http://www.otc.org.tw/ch/index.php
http://www.otc.org.tw/ch/link/index.php?t=24&s=2
http://www.otc.org.tw/ch/link/index.php?t=24&t2=73&s=3
http://www.otc.org.tw/ch/bond_trading_info/gov_bond/daily/GovBondDaily.php
https://eiopa.europa.eu/fileadmin/tx_dam/files/consultations/QIS/QIS5/Spreadsheets&IT-Tools/ceiops-tool-extrapolator-risk-free-rates_en.xls
https://eiopa.europa.eu/fileadmin/tx_dam/files/consultations/QIS/QIS5/Spreadsheets&IT-Tools/ceiops-tool-extrapolator-risk-free-rates_en.xls
https://eiopa.europa.eu/consultations/qis/quantitative-impact-study-5/spreadsheets-and-it-tools/index.html
https://eiopa.europa.eu/consultations/qis/quantitative-impact-study-5/spreadsheets-and-it-tool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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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負債公允價值衡量釋例說明 

1. 貼現利率假設： 

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布之零息殖利率曲線(Svensson)所計算 99 年 12 月 31 日之三年移

動利率日資料，參考 SolvencyⅡ QIS5 無風險利率之建構方式，自 10 年期起以平滑方式

使第 100 年之最終遠期利率(UFR)為 4.2%(詳如附件一之釋例)，所得之三年移動日平均利

率曲線，且流動性貼水假設為 0。 

2. 保險合約內容 

 險種：101 終身壽險 

 繳費年期：20 年 

 保險年期：終身 

3. 預期現金流量(T=0) 

單位：千元 

年度 Y0 Y1 Y2 Y3 Y4 ••• Yn 

❶保費收入 0.0 37.6 35.7 33.8 32.1 ••• 0 

❷保險給付 0.0 2.2 2.8 3.8 4.6 ••• 1.3 

❸費用 0.0 31.3 4.5 4.2 4.0 ••• 0 

❹淨現金流量 

=❷+❸-❶ 

 
0.0 -4.1 -28.4 -25.8 -23.4 ••• 1.3 

❺最佳估計負債 -123.6 -120.4 -93.1 -68.4 -45.7 ••• 0 

❻資本需求(SCR) 1.9 1.8 1.7 1.5 1.4 ••• 0 

❼風險調整 1.4 1.3 1.2 1.1 1.1 ••• 0 

註 1：保費收入及費用為期初現金流；保險給付為期末現金流。 

註 2：未來各期之❺、❼係依 t=0 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所隱含之一年

期遠期利率計算。 

註 3：計算資本需求(SCR)時，C2、C4 之風險係數採 RBC 填報相對應風險資本係數範圍

上限。 

4. 剩餘邊際 

期初剩餘邊際(RM0
E) = Max (0,− (最佳估計負債

0
+風險調整

0
)) 

= Max(0,−(−123.6 + 1.4)) = 122.1(千元) 

其中最佳估計負債
0
= −123.6(千元)，風險調整

0
= 1.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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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險給付為基礎，將剩餘邊際攤分至後續保險期間 

保險給付之現值
0

E
= ∑ 保險給付

i

E
× vi

n
i>0 = 231.9 (千元) 

剩餘邊際攤分比率(μE) =
剩餘邊際

0

E

保險給付之現值
0

E =
122.1

231.9
= 52.7% 

5. 負債公允價值衡量 

單位：千元 

年度 Y0 Y1 Y2 Y3 Y4 ••• Yn 

最佳估計負債 -123.6 -120.4 -93.1 -68.4 -45.7 ••• 0 

風險調整 1.4 1.3 1.2 1.1 1.1 ••• 0 

剩餘邊際註 
122.1 122.0 122.0 122.1 122.0 ••• 0 

負債公允價值 0.0 2.9 30.1 54.9 77.3 ••• 0 

註：為未來各期保險給付×52.7%，並以 t=0 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所隱

含之一年期遠期利率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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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二年期利率情境參數設定釋例-CIR 模型 

 強制分紅商品二年期利率情境模擬說明 

二年期利率情境使用CIR模型產生1,000組情境。CIR模型之結構如下： 

dr(t) = a(b − r)dt + 𝜎√rdWr
Q

                (1) 

其中參數𝑎為控制利率均數復歸(mean-reverting)之速度；參數𝑏為CIR模型中之長期均衡利

率，參數𝜎為CIR模型中利率之波動度。以市場可觀察到之利率期間結構為基礎進行參數

(𝑎, 𝑏, 𝜎)之估計。 

先行模擬出3個月短率(𝑟𝑡)，再依下述公式以短率推出未來一年期及二年期利率情境。 

零息債券價格  P(𝑡, 𝑇) = A(𝑡, 𝑇)𝑒−B(𝑡,𝑇)r𝑡  

其中B(𝑡, 𝑇) =
2(𝑒𝛾(𝑇−𝑡)−1)

(𝛾+𝑎)(𝑒𝛾(𝑇−𝑡)−1)+2𝛾
 

 A(𝑡, 𝑇) = (
2𝛾𝑒(𝑎+𝛾)(𝑇−𝑡) 2⁄

(𝛾 + 𝑎)(𝑒𝛾(𝑇−𝑡) − 1) + 2𝛾
)

2𝑎𝑏 𝜎2⁄

 

 γ = √𝑎2 + 2𝜎2 

  (T-t)年期之利率 R(𝑡, 𝑇) = −
1

𝑇−𝑡
ln P(𝑡, 𝑇)                  (2) 

參數設定釋例 

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99 年 12 月 31 日之 3 個月至 30 年零息殖利率曲線(Svensson)為基礎

，以最小平方法 (Least Square) 進行參 數 (𝑎, 𝑏, 𝜎)之估計，參數估計結果為

a=0.1644，b=0.0307，σ =0.0740，並將此估計結果代入上述公式(1)模擬3個月之短率(𝑟𝑡)，

再依上述公式(2)推出未來一年期及二年期利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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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資產投資報酬率情境說明及參數設定釋例-GBM 模型 

於選擇權評價中，Q-measure以及Ps-measure下所評價之選擇權價格相等， 

EQ [
f(T)

B(T)
] = StE

Ps [
f(T)

S(T)
] 

 f(T)為非保證給付之函數； 

 B(T)為於時點t所觀察時點T之Money Market Account (MMA)價值，B(t) = 1； 

 S(T)為T時點之資產投資組合價格，S(t) = St。 

於Q-measure，任何投資組合之預期投資報酬率為評價時點t*所採用之貼現利率 rt∗。於評價時

點t*已決定各時點t之 rt∗(t)，其屬靜態假設，非屬隨機動態假設。因此計算選擇權價格時， 

EQ [
f(T)

B(T)
] =

EQ[f(T)]

B(T)
 

應採用評價時點t*所採用之貼現利率進行貼現。 

下列以自由分紅商品為釋例進行說明，假設投資組合報酬率服從幾何布朗運動(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GBM)，且投資標的為現金、股票與債券所形成之投資組合，並假設投資

組合價格 S 服從幾何布朗運動，說明如下： 

 於 Q-measure 下之投資報酬率情境模擬  

令Z = ln S： 
dSt
St
=  rt∗(t)dt + 𝜎dW

Q 

(by Ito’s lemma)dZ = ( rt∗(t) − 0.5𝜎
2)dt + 𝜎dWQ                 (3) 

 (模型離散化)∆Z = ( rt∗(t) − 0.5𝜎
2)∆t + 𝜎ε√∆t  ;  ε ~ 𝑁( 0 , 1 )   (4)   

(設定模擬區間 ∆t = 1)  Rt = ln
St+1

St
 ~ N( rt∗(t) − 0.5𝜎

2, 𝜎2) 

投資報酬率
t
=
St+1

St
− 1 = eRt − 1       

參數設定釋例 

假設各資產之部位比例為：現金20%，股票10%及債券70%，且股票皆投資於台灣加權指

數，債券皆投資於7年期零息債券。 

 投資組合之預期投資報酬率 

時點 t 之預期投資組合報酬率為評價時點 t*所採用之貼現利率 rt∗(t)，各時點 t 之貼

現利率(即三年移動日平均加計流動性貼水，並假設流動性貼水等於 0.25%)如下所示

(以評價時點 t*為例)： 

時點 Y1 Y2 Y3 Y4 … 

即期利率 0.76% 0.86% 0.95% 1.03% … 

未來各時點隱含之 

一年期即期利率 

(即為遠期利率) 

0.76% 0.96% 1.12% 1.27% … 

貼現利率 rt∗(t) 

(遠期利率+流動性貼水) 
1.01% 1.21% 1.37% 1.52% … 

※ 即期利率及遠期利率由主管機關或其指定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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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組合之波動度 

以市場價格變動(ln
St

St−1
)為基礎計算各資產報酬率之波動度，且假設各資產間之相關

係數為 0，各資產之波動度說明如下： 

1. 現金之波動度假設為 0。 

2. 股票價格變動之波動度 

以台灣股票加權指數之歷史波動度估計，採用之資料期間內之月資料估計波動

度為 0.3297。 

3. 債券價格變動之波動度 

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提供之零息殖利率曲線反推 7 年期零息債券價格變動

ln (Bt
6
11

12
Y
Bt−1
7Y⁄ )5之波動度，其中Bt−1

7Y = 1 (1 + rt−1
7Y )7⁄ ，Bt

6
11

12
Y
= 1 (1 + rt

7Y)6
11

12⁄  

 Bt−1
7Y ：時間點 t-1 之 7 年期債券價格 

 Bt
6
11

12
Y
：時間點 t之 6

11

12
年期債券價格 

 rt−1
7Y ：時間點 t − 1之 7年期零息利率 

採用之資料期間內之零息殖利率曲線(Svensson)為基礎估計價格變動之波動度

為 0.0323。 

投資組合之波動度 𝜎 = (∑ 部位比例
i

2
×波動度

i

23
i=1 )

1

2
 

= (0.22 × 02 + 0.12 × 0.32972 + 0.72 × 0.03232)
1
2 = 0.0400 

 資產投資報酬率之情境模擬 

估計完之參數並設定模擬區間∆t = 1代入上述公式(4)進行模擬投資報酬率，如下所

示： 

 Period 1： 

rt∗(t
∗) = 0.0101； 

Z(t + ∆t) − Z(t) = ( rt∗(t) − 0.5𝜎
2)∆t + 𝜎ε√∆t； ε ~ 𝑁( 0 , 1 ) 

Z(t∗ + 1) − Z(t∗) = (0.0101 − 0.5 × 0.042) × 1 + 0.04 × ε × 1  

      = 0.0093 + 0.04 × ε；  

 
⇒ R t∗  = ln

St∗+1

S t∗
~ N( 0.0093  , 0.0016 )  

 
⇒  若Rt∗ = 0.0094  

 
⇒ 投資報酬率

t∗
=
St∗+1

St∗
− 1 = eR t∗ − 1 = 𝟎. 𝟎𝟎𝟗𝟒 

 Period 2： 

rt∗(t
∗+1) = 0.0121； 

Z(t∗ + 2) − Z(t∗ + 1) = (0.0121 − 0.5 × 0.042) × 1 + 0.04 × ε × 1 

= 0.0113 + 0.04 × ε； 

 
⇒ R t∗+1  = ln

St∗+2

S t∗+1
~ N( 0.0113  , 0.0016 )  

 
⇒  若Rt∗+1 = 0.0112  

 
⇒ 投資報酬率

t∗+1
=
St∗+2

St∗+1
− 1 = eR t∗+1 − 1 = 𝟎. 𝟎𝟏𝟏𝟑 

                                                 
5
 因 7 年期零息債券於次月距到期日僅剩餘6

11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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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方式 

採用評價時點 t∗之貼現利率(即三年移動日平均加計流動性貼水)進行貼現，因此各

期之貼現因子如下所示(以評價時點 t*為例)： 

時點 Y1 Y2 Y3 Y4 … 

貼現利率 rt∗(t) 1.01% 1.21% 1.37% 1.52% … 

紅利給付
i
 10 20 30 40 … 

非保證給付部份
t∗
  

= ∑ 紅利給付
s,i
× vi

n
i≥t =

10

1.0101
+

20

1.0101×1.0121
+

30

1.0101×1.0121×1.0137
+

40

1.0101×1.0121×1.0137𝑥1.0152
+⋯   

 

 於 Ps –measure 下之投資報酬率情境模擬  

於Ps-measure下，藉由 Girsanov Theorem 可知 dWQ = dWPs +  𝜎dt，因此 

     
dSt
St
= rt∗(t)dt + 𝜎dW

Q  dW
Q=dWPs+ 𝜎dt   

→                   
dSt
St
= rt∗(t)dt + 𝜎(dW

Ps + 𝜎dt) = ( rt∗(t) + 𝜎
2)dt + 𝜎dWPs 

令Z = ln S： 

dSt
St
=  (rt∗(t) + 𝜎

2)dt + 𝜎dWPs  

(by Ito’s lemma)dZ = ( rt∗(t) + 0.5𝜎
2)dt + 𝜎dWPs                 (3) 

 (模型離散化)∆Z = ( rt∗(t) + 0.5𝜎
2)∆t + 𝜎ε√∆t  ;  ε ~ 𝑁( 0 , 1 )    (4)   

(設定模擬區間 ∆t = 1)  Rt = ln
St+1

St
 ~ N( rt∗(t) + 0.5𝜎

2, 𝜎2) 

投資報酬率
t
=
St+1

St
− 1 = eRt − 1            

參數設定釋例 

參數  rt∗(t) 及σ之設定同Q-measure 

 資產投資報酬率之情境模擬 

估計完之參數並設定模擬區間∆t = 1代入上述公式(4)進行模擬投資報酬率，如下所

示： 

 Period 1： 

rt∗(t
∗) = 0.0101； 

Z(t + ∆t) − Z(t) = ( rt∗(t) + 0.5𝜎
2)∆t + 𝜎ε√∆t； ε ~ 𝑁( 0 , 1 ) 

Z(t∗ + 1) − Z(t∗) = (0.0101 + 0.5 × 0.042) × 1 + 0.04 × ε × 1 

      = 0.0109 + 0.04 × ε；  

 
⇒ Rt∗  = ln

St∗+1

S t∗
~ N( 0.0109  , 0.0016 )  

 
⇒  若Rt∗ = 0.0110  

 
⇒ 投資報酬率

t∗
=
St∗+1

St∗
− 1 = eR t∗ − 1 = 𝟎. 𝟎𝟏𝟏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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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od 2： 

rt∗(t
∗+1) = 0.0121； 

Z(t∗ + 2) − Z(t∗ + 1) = (0.0121 + 0.5 × 0.042) × 1 + 0.04 × ε × 1 

 = 0.0129 + 0.04 × ε； 

 
⇒ R t∗+1  = ln

St∗+2

S t∗+1
~ N( 0.0129  , 0.0016 )  

 
⇒  若Rt∗+1 = 0.0128 

 
⇒ 投資報酬率

t∗+1
=
St∗+2

St∗+1
− 1 = eR t∗+1 − 1 = 𝟎. 𝟎𝟏𝟐𝟗 

 

 衡量方式 

 

時點 Y1 Y2 … 

紅利給付
i
 15 25 … 

投資報酬率
i
 1.11% 1.29% … 

Si+1 / Si  = 1 + 投資報酬率
i
  1.0111 1.0129 … 

貼現因子= ∏
Sk

Sk+1
=t≤k<i ∏

1

(1+投資報酬率
k
)
 t≤k<i  1

1.0111
 

1

1.0111 × 1.0129
 … 

非保證給付部份
t∗
= ∑ 紅利給付

s,i
× vs,i

Returnn
i≥t =

15

1.0111
+

25

1.0111×1.0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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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精算假設-費用 

履行保險合約組合包含取得、收費、給付、維持及保單管理之相關服務，直接歸屬於該服務

所產生之論件計酬費用及經常性費用皆應以合理且一致的分配原則納入現金流量；然實務上

各費用仍須依各公司之實際費用狀況進行判斷拆分。舉例如下： 

 

 

 

 

 

 

 

 

 

 

 

 

 

 
 

(1) 以上經常性費用包含薪津、水電、折舊、租金、修繕、文書…等。 

(2) 以上人員含管理層級至單位主管。 

(3) 其他 IT 人員包含：資料庫管理及投資系統維護人員等。  

保單成立 

取得成本 

(銷售、承保、簽發) 

 

非取得成本 

(收費、給付、維持、保單管理) 

 

a.論件計酬                   

  如:體檢費、初佣、業績薪等 

a.論件計酬                    

如:續佣、理賠訴訟費等 

低 

高 

 

直
接
程
度 

直接 

b.業務人員 
如:招攬、電訪銷售人員 

c.相關作業人員 
如:核保、審查、櫃台 KEY 單人員等 

c.相關作業人員 
如:收費、理賠、保全、櫃台人員等 

d.相關 IT 人員 
如:新契約系統 IT 人員等 

d.相關 IT 人員 
如:保費、理賠、保全系統 IT 人員等 

e.相關企劃人員 
如:通路企劃、行銷企劃、審查企劃 

e.相關企劃人員等 
如:收費企劃、理賠企劃、保全企劃 

f.經常性費用-財會、精算、投資、人資、其他 IT(3)、其他企劃…等 

g.經常性費用-高階主管 

經常性費用 

履行保險合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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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問答集 

為使「保險合約負債公允價值評價精算實務處理準則(草案)」採用之過程中，能使業者明瞭

其歷程，故保留各年度問答集內容。因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之演進及法令要

求，於每年刪除、修正及新增相關問答。每年試算時，應考量所有年度之問答，若該問答已

刪除，則於刪除年度以後（含該年）不適用，若該問答已修正，則採修正後之最新版本。 

【100 年】 

1. 問：自由分紅商品之紅利給付部分採 GBM 模型估計投資組合報酬率，使用之資產波動度

假設是採公司目前既有資產或是未來投資資產的波動度，該使用何種投資配置組合為

計算依據？ 

答：因本準則所建議之模型較為簡化，故須先設定相關投資組合比例以模擬未來全期投

資報酬率，建議公司採長期投資組合配置目標為計算之基礎，可參考人身保險業簽

證精算人員簽證作業相關規範。 

2. 問：精算實務處理準則草案附件二「取得成本之相關費用項目」，提供相關費用分類表，

是否直接採用第一欄直接成本打勾的部分納入費用計算即可？ 

答：計算淨現金流量時，所考量之費用為取得及維持保險合約所產生之直接成本。附件

二所列之項目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之研究員提供各費用項目之分類表，直接

成本之項目參照表列第一欄。此表主要列出取得成本之直接/間接成本差異，僅供各

公司參考，淨現金流量仍需考量維持費用之直接成本(如：續期佣金等)。由於各公司

實際費用項目不一，於計算淨現金流量時所需考量之費用項目，請依直接成本為原

則計算需納入之費用項目。 

﹝102 年刪除﹞ 

3. 問：負債公允價值可否採每月為基礎進行計算？ 

答：準則公式之現金流量雖以年為基礎，實務上若需變更，可依各公司簽證精算人員自

行決定衡量基礎。 

4. 問：利率變動型壽險若利差回饋部分為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因增加之保險金額須納入未

來全期之淨現金流量，其採用之貼現利率為何？ 

答：基於保守及實務考量，將利差回饋部分皆設定為現金紅利給付，再依準則之規定進

行貼現計算。 

5. 問：試算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CIR 模型產生之一年期及二年期利率

是否會統一公布？ 

答：是，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台幣、美元及澳幣)、CIR 模型產生之一年

期及二年期利率將統一公布。 

﹝103 年修正於問答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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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問：強制分紅商品採 CIR 模型產生之二年期利率情境為各年度之二年期利率或是各年度

之分紅利率？ 

答：產生之二年期利率情境為各年度之二年期利率，且於同一年度內各月之二年期利率

皆相同，紅利計算當月的分紅利率為前十二個月(不含當月)之二年期利率平均。 

﹝103 年修正於問答集 39﹞  

7. 問：強制分紅保單的紅利給付公允價值評價是否可加計流動性貼水？ 

答：紅利給付部分採選擇權評價方式，其選擇權價值係採相對應模擬之利率估算，故計

算各情境下之紅利給付部分應依其相對應之一年期利率情境進行貼現，無須加計流

動性貼水。 

8. 問：試算表中填列之責任準備金餘額數包含死利差互抵準備金，與計算最佳估計負債時

之紅利給付部分時，死利差可互抵，是否有不一致之情形？ 

答：目前死利差互抵準備金為強化公司準備金之用，非屬未來可能提供予保戶之責任準

備金，故可將死利差互抵準備金納入此次試算之比較基礎。此外，基於目前的法令

規範，因契約之紅利給付義務僅為死利差互抵後之金額，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保險合約」公開草案之規定，未來淨現金流量僅須包含契約約定之未來給付義務，

故紅利給付以死利差互抵後金額之計算方式無虞。 

9. 問：投資型商品外幣保單之幣別種類眾多，若於實務運用上相關費用皆轉為台幣是否可

以台幣利率進行貼現？ 

答：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之規定，貼現利率需考量不同幣別之

商品負債特性。若投資型商品外幣保單欲以台幣利率進行貼現，需將外幣計價之未

來相關淨現金流量依未來遠期匯率轉為台幣，惟實務上未來遠期匯率難以估算，若

僅以評價時點之即期匯率轉為台幣並使用台幣貼現利率，將無法反應該幣別之匯率

風險，故仍須使用該幣別之利率期間結構作為計算基礎。 

10. 問：契約評價時點於年中時，所採用之貼現利率為何？ 

答：採評價當時之遠期利率皆往後推算一年，貼現至保險期滿為止，最後不足一年部分，

依剩餘月份進行貼現。 

【釋例】 99 年初投保之新契約，保險期間為 3 年，102 年年底契約終止，於 99 年中(6

月底)進行負債公允價值評價，則所採用之貼現利率為： 

 

 

 

V2.5 = 1/ [(1 + F0,1) × (1 + F1,2) × (1 + F2,3)
0.5
] 

F0,1為99年6月底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所隱含第0年至第1年之

遠期利率加計流動性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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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問：若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之條款約定保證宣告利率為不得低於二年定儲利率，其負債

公允價值衡量應如何計算？ 

答：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之保險期間須考量保證宣告利率與市場利率之關係進行調整，

若宣告利率保證為不得低於二年定儲利率時，可依當期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

率期間結構所隱含之二年期遠期利率作為未來各期之宣告利率，並比較於累積期間

之保證宣告利率與當期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所隱含之一年期遠期

利率加計流動性貼水(=0)，決定計算之保險期間。原則上於正常環境下當期之三年移

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所隱含之二年期遠期利率均大於一年期遠期利率加計

流動性貼水(=0)，故保險期間等於年金累積期間。 

12. 問：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如分類為具裁量參與特性之投資合約，是否需包含於測試範圍？ 

答：是，本準則適用範圍為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4 號之精算實務處理準則」中合

約分類之規範，被分類為保險合約及具裁量參與特性之投資合約皆須納入測試範

圍。 

13. 問：若保險期間為一年之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是否假設一年屆滿時，保單即滿期並支

付屆滿當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答：是，若保險期間為一年，即為一年後保單即滿期並支付屆滿當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14. 問：試算表─有效契約(註 1)提及試算範圍僅含投資型商品 VUL 之一般帳戶，但不包含投

資型商品 VUL 分離帳戶及附保證給付商品，其意指附保證給付商品(GMXB)之一般

帳戶部分不納入計算，或是仍需計算其一般帳戶部分？ 

答：投資型商品 VUL 分離帳戶及附保證給付商品(GMXB)之一般帳戶部分不納入本次試

算範圍內。 

15. 問：剩餘保險期間非為整數年，其未滿一年之風險調整計算方式為何？ 

答：風險調整之計算方式採資本成本法衡量，資本成本率設為 6%，6%為一整年因風險資

本需求而產生之成本，故須考量風險資本需求之持有時間計算資本成本率，未滿一

年之風險調整資本成本率為 6% (資本需求持有月份/12)，其貼現因子亦需考量資本

需求持有月份進行貼現。 

【釋例】健康險之有效契約評價時點為 99 年底，剩餘保險期間 1.5 年，其風險調整之計

算方式為： 

 

 

 

風險調整
0
=6% ×SCR0,1×V1+6%×

6

12
×SCR1,1.5×V2 

其中V1=
1

(1+F0,1)
， V2=

1

(1+F0,1)×(1+F1,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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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0,1(資本需求
0,1

)=C20,1+C40,1 

C20,1=風險係數
a
×Max(BEL0,0) 

C40,1=風險係數
b1

×Prem0,1+風險係數
b2

×Max(BEL0,0) 

SCR1,1.5(資本需求
1,1.5

)=C21,1.5+C41,1.5 

C21,1.5=風險係數
a
×Max(BEL1,0) 

C41,1.5=風險係數
b1

×Prem1,1.5+風險係數
b2

×Max(BEL1,0) 

  ﹝102年修正於問答集28﹞ 

16. 問：關於第一次試算表檔案新契約之說明，說明：以新契約方式計算，資料採 100/1/1 起

至 100/6/30 發行之保單，假設於 100 年初(t=0)發行，計算該時點(t=0)之負債公允價

值。為計算方便，貼現利率同有效契約(採 99 年底之殖利率曲線)進行試算。請問是

否一定要假設所有新契約均於 100 年初(t=0)發行，可否依實際新契約發行之月份進

行試算？ 

答：若公司欲依實際新契約發行之月份進行試算，則需使用 100 年 1~6 月份不同之貼現

利率進行試算，本次試算並無提供 100 年 1~6 月貼現利率。另本次新契約試算目的

為了解新契約採負債公允價值試算後之影響性，為簡化計算之複雜性，故以新契約

方式計算，資料採 100/1/1 起至 100/6/30 發行之保單，假設於 100 年初(t=0)發行。 

17. 問：風險調整計算時為簡化試算過程之複雜度，壽險 C2 計算所採之淨危險保額
i
= 

Max (身故保險金
i
-最佳估計負債

i
, 0)，若最佳估計負債為負數，則淨危險保額是否

高估？ 

答：為簡化試算過程之複雜度，計算淨危險保額以最佳估計負債替代負債公允價值，本

準則未規定負債公允價值於期初以後(T>0)不得為負，為使計算基礎一致，故計算淨

危險保額所採之最佳估計負債亦無規定不得為負。且保險事件發生時，除須給付身

故保險金外，原認列為負值之負債公允價值亦無法繼續認列，風險調整之目的為反

應超過預期之風險，故無需強制規定計算淨危險保額所採之最佳估計負債不得為負。 

18. 問：有效契約試算填列表格中，計算流動性貼水 A 及流動性貼水 B 時，所採之責任準備

金餘額數是否相同? 

答：計算流動性貼水時，負債公允價值與責任準備金餘額數比較基準須一致。故流動性

貼水 A 為滿足責任準備金餘額數(不含短年期險及投資型商品 VUL 一般帳戶)等於負

債公允價值所需之流動性貼水；流動性貼水 B 為滿足責任準備金餘額數(含短年期險

及投資型商品 VUL 一般帳戶)等於負債公允價值所需之流動性貼水。 

19. 問：計算風險調整(Risk Adjustment)時，風險係數是否考慮再保合約造成之影響? 

答：「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中，關於風險調整(Risk Adjustment)計算

再保合約造成之影響並無明確說明，但於目前 RBC 制度下，C2 風險計算基礎所採用

之責任準備金僅含自留部分，故本準則計算 SCR 之 C2 風險係數時，亦比照剔除再

保部份。 

﹝102 年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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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問：「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是否明確定義最佳估計負債(BEL)的算法? 

答：「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公開草案於 B38 段解釋預期的現金流應考量所有情

境之現金流，亦應考量該現金流之金額(amount)、時點(timing)及發生機率。各情境之

現金流應貼現並以發生的機率加權計算。於此原則下，為簡化試算之複雜度本準則

於第四頁規定最佳估計負債(BEL)以最佳估計負債
t
= ∑ 淨現金流量

i
× vi

n
i>t 公式計算,

同時附註假設最佳估計之精算假設已以期望值概念訂定。 

21. 問：若長年期保險商品須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如：萬能保險商品或長年期傷害保險)，

其有效契約之責任準備金餘額數 (不含短年期險及VUL一般帳戶)及未滿期保費準備

金應如何填列？ 

答：因部分長年期保險商品須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金，故修改有效契約之試算填列表格

中非短年期險及投資型商品 VUL 一般帳戶之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不需強制為 0。責任

準備金餘額數(不含短年期險及VUL一般帳戶)為非短年期險及投資型商品VUL一般

帳戶之法定責任準備金+保費不足準備金+死差利差互抵準備金+未滿期保費準備

金。 

22. 問：第二次試算外幣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目前暫以 Solvency II QIS5 公布之無風險利率期

間結構進行試算，其中無紐西蘭幣之資料，該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應如何建構？ 

答：據觀察市場利率期間結構，澳幣及紐西蘭幣之相關性較大，故 100 年第二次試算暫

以 Solvency II QIS5 公布之澳幣 1~15 年之市場利率為衡量基礎，加計兩幣別市場利

率之差值推估紐西蘭幣 1~15 年之市場利率，進而參考 Solvency II QIS5 無風險利率

期間結構之建置方式及澳幣相關參數設定，使第 90 年期遠期利率為 4.2%，求得紐西

蘭幣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紐西蘭幣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詳見學會網站。 

 

【101 年新增】 

23. 問：若公司僅販賣台幣保單，因此第三次試算就是 100 年評價點、99 年底及 100 年底三

年移動平均「三種」情況，而「99 年底評價點」情況則不需要納入本次計算範圍？ 

答：99 年底評價點無風險利率曲線僅更新外幣保單部分，但若無外幣保單，仍需新增一

組公司最佳流動性貼水假設之相關計算。另若有自由分紅保單，因第三次試算將分

紅保單紅利準備及紅利風險準備納入計算，故需重新計算滿足 99 年底責任準備金餘

額數(含及不含短年期險及投資型商品 VUL 一般帳戶)等於負債公允價值所需於台幣

保單責任準備金提存利率大於或等於 4%(含及不含短年期險及投資型商品 VUL 一般

帳戶)之遠期利率全期加計之流動性貼水。 

24.  問：於第一次說明會時，有公布投資組合之「波動度」（於簡報第 41 頁），但是第三次

似乎沒有相關的數值公布，不知道主辦單位是否會近日公布數值，以方便配合計算，

以免有各公司放入數值不一之虞？ 

答：公佈自由分紅投資組合之「波動度」僅為釋例，投資組合之波動度仍需視公司實際

自由分紅資產配置及投資標的之狀況計算，故本次不公佈投資組合之波動度，但

GBM 模型所需使用之 CIR 長期無風險均衡利率 b 仍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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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問：自由分紅非保證紅利給付之選擇權價值會因所採用投資組合之波動度假設而差異過

大，且實務上紅利給付大多以可能紅利發放，該如何計算此紅利選擇權之價值較為

合理？ 

答：自由分紅商品之紅利給付計算方式及投資組合之波動度係依公司紅利給付政策及預

期投資組合訂定。若公司實務上紅利給付大多以可能紅利發放，且其未分配之紅利

準備於最終保險年度給付，則紅利給付可以下列方式計算： 

 紅利給付
t
=可能紅利

t
     if t < n(最終保險年度) 

紅利給付
n
=可能紅利

n
+ 70% ×Max(0,紅利準備

n
) 

紅利準備
t
=紅利準備

t−1
+稅前損益

t
−
可能紅利

t

70%
× 100% 

其中， 

• 稅前淨現金流量
t
＝保費收入

t
−保險給付

t
−所有費用

t
+投資收入

t
 

• 稅前損益
t
＝稅前淨現金流量

t
−最佳估計負債增提數

t

G
 

• 投資收入
t
=資產數

t−1
×投資報酬率

t
 

             + (保費收入
t
−保險給付

t
−所有費用

t
) ×

投資報酬率
t

2
 

• 資產數
t
=資產數

t−1
+稅前淨現金流量

t
−

紅利給付
t

70%
× 100% 

• 期初資產數(資產數
0

)為評價時點自由分紅專屬帳簿之帳列資產數 

• 所有費用包含公司經營自由分紅業務所支付之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 

• 最佳估計負債增提數
t

G
為保證給付部分之最佳估計負債增提數 

• 保險給付
t
不包含紅利給付部分 

【註：假設保費收入、保險給付及所有費用皆為期中發生】 

另考量於首次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險合約」所計算之負債公允價值與現行

會計制度以 Locked-in 基礎計算帳列責任準備金之差異數應屬於保戶之利益，故此

差異數於轉換日時應納入期初紅利準備(紅利準備
0

)計算，計算公式如下： 

紅利準備
𝟎

= 紅利準備
𝟎

帳列
+轉換日之準備金差異數註 2

 

其中 

• 紅利準備
0

帳列
為於轉換日時自由分紅保單帳列之分紅保單紅利準備 

• 轉換日之準備金差異數 = 壽險責任準備
0

帳列
 −最佳估計負債

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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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險責任準備
0

帳列
：於首次適用時，以現行會計制度以 Locked-in 為基礎計算

之帳列責任準備金 

 最佳估計負債
0

G
：於首次適用時，以公允價值為基礎計算保證給付部分之最

佳估計負債 

【註 2】於轉換日後續評價時，每個評價時點之期初紅利準備僅為帳列之紅利準備，後續無轉換日之

準備金差異數，即轉換日之準備金差異數為 0。 

【102 年刪除、修正及新增】 

26. 刪除問答集第 2 點。 

27. 刪除問答集第 19 點。 

28. 問：若採資本成本法衡量風險調整，而剩餘保險期間非為整數年，其未滿一年之風險調

整計算方式為何？ 

答：若該保險的風險調整之計算方式採資本成本法衡量，資本成本率設為 6%，6%為一整

年因風險資本需求而產生之成本，故須考量風險資本需求之持有時間計算資本成本率，

未滿一年之風險調整資本成本率為 6% (資本需求持有月份/12)，其貼現因子亦需考

量資本需求持有月份進行貼現。 

【釋例】一傳統型終身壽險之有效契約評價時點為 99 年底，剩餘保險期間 1.5 年，其風

險調整之計算方式為： 

 

風險調整
0
=6% ×SCR0,1×v1+6%×

6

12
×SCR1,1.5×v2 

其中v1=
1

(1+F0,1)
， v2=

1

(1+F0,1)×(1+F1,2)
0.5 

SCR0,1(資本需求
0,1
)=C20,1+C40,1 

C20,1=風險係數
a
×Max(DB0-BEL0,0) 

C40,1=風險係數
b
×Prem0,1+風險係數

c
×Max(BEL0,0) 

SCR1,1.5(資本需求
1,1.5
)=C21,1.5+C41,1.5 

C21,1.5=風險係數
a
×Max(DB1-BEL1,0) 

C41,1.5=風險係數
b
×Prem1,1.5+風險係數

c
×Max(BEL1,0) 

其中DB0為99年底之身故保險金、DB1為100年底之身故保險金 

﹝102年修正問答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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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問：計算淨現金流量之保費收入係表定保費或實收保費？ 

答：計算淨現金流量時，應考慮保費優惠。 

30. 問：計算淨現金流量之費用判斷客觀標準為何？ 

答：計算淨現金流量時所應考慮之費用為取得及維持保險合約所產生之「直接成本」。

該直接成本包含但不限於下例： 

．例一：佣金及續期佣金，皆為銷售保險合約所產生之直接成本； 

．例二：營業稅及安定基金等費用，皆為銷售保險合約所產生之直接成本； 

．例三：發單成本，如列印要保書等費用，與銷售保險合約有直接關係者，為直接

取得成本。 

然若無法與銷售保單產生直接關聯，例如：形象廣告費用等，則非直接成本。 

【註】取得成本之直接成本係指因銷售保險合約，而增加之銷售、核保及發單等成本。 

﹝103 年修正於問答集 40﹞ 

31. 問：計算長期健康險「最佳估計負債
t
」時，是否應考量理賠率之趨勢？ 

答：各公司應依其理賠經驗率情形，假設其未來趨勢。例如：過去幾年的理賠經驗率明

顯有上升趨勢，則應於未來的一定期間內反應理賠經驗率有上升趨勢之假設。 

32. 問：計算長期健康險「風險調整
t
」時，σ應如何決定以及k ×σ如何加計？ 

答：(1) 不同類型之長期健康險原則上應有不同之σ。依現行 RBC 填報中之分類方式應

區分「有給付上限健康險」及「無給付上限健康險」二大類，並建議於其項下至

少區分但不限於以下五類：『醫療保險』、『重大疾病或特定傷病保險』、『癌

症險』、『長期看護保險』及『其他』。精算人員若因資料取得等因素，欲假設

不同類型健康險之σ相同，應說明其假設基礎。 

(2) σ以各公司近五年理賠經驗率計算的樣本標準差估計之(√∑ (𝑥𝑖−𝑥̅)
25

𝑖=1

5−1
)。若因暴露數

過少或經驗資料不足而致標準差計算有顯著偏離時，精算人員應依其專業之判斷

決定σ，並應說明其假設基礎。例如，某一長期健康險因僅銷售一年而經驗資料

不足時，得以該商品所歸類整體「有給付上限健康險」或「無給付上限健康險」

之標準差代替。 

(3) 若該類別因持續銷售新契約，使檢選效果有明顯造成理賠經驗率之標準差產生

偏誤時，公司可採不同保單年度，有不同的理賠經驗率標準差。 

(4) 「最佳估計負債
t

′
」之『調整後之理賠率假設』＝「最佳估計負債

t
」之理賠率假

設(已考量未來趨勢)＋k ×σ。 

﹝103 年修正問答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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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問：應如何使用資本成本法計算風險調整？ 

答：若風險調整須以資本成本法計算時，應依現行 RBC 填報中之計算方式，依據 C2 及

C4 之風險係數分類計算風險資本額，各分類間之風險可否相抵，則依當時之人身保

險業資本適足性報告相關填報表格填報手冊之規範為準。 

34. 問：短年期附約之保險期間應如何考量？ 

答：評估時應逐單或依保單群組方式考慮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並依各商品給付條件與

特性決定保險期間。 

35. 問：用於計算投資型商品之淨現金流量與風險調整（C4）之保費收入有何不同？ 

答：用於計算淨現金流量之保費收入僅包含一般帳戶部分之保費收入，然而計算風險調

整（C4）之保費收入應依《人身保險業資本適足率報告相關填報表格填報手冊》之

其他風險之規範，舉例而言，102 年半年度填報手冊規範之投資型商品保費收入應包

含一般帳戶及分離帳戶之保費收入。 

36. 問：計算投資型商品之負債公允價值時，應考慮之現金流量為何？ 

答： 所有與公司一般帳戶相關之現金流皆應於計算投資型商品負債公允價值時考量，例

如加值給付、不停效保證等（不含 GMXB 之一般帳戶）。 

37. 問：萬能商品之流動性貼水之上限為何？ 

答：流動性貼水上限應依商品負債特性，依本準則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項(二)，應遵循主管

機關所訂定之上限標準，例如，依據金管保財字第 10102515285 號函，若為台幣萬

能商品，應依「人身保險業就其經營萬能保險業務應提存之各種準備金規範」之規

定，決定其流動性貼水上限，若為外幣萬能商品，則流動性貼水上限為 0.25%，每

次計算均須依最新主管機關之規範為準。 

【103 年修正及新增】 

38. 問：試算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CIR 模型產生之一年期及二年期利率

是否會統一公布？ 

答：是，準則所規範之各幣別之三年移動日平均無風險利率期間結構、CIR 模型產生之

一年期及二年期利率將統一公布。 

﹝103年修正問答集5﹞ 

39. 問：強制分紅商品採 CIR 模型產生之二年期利率情境為各年度之二年期利率或是各年度

之分紅利率？另外，是否應考量三行庫兩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與無風險利率間之利

差？ 

答：產生之二年期利率情境為各年度之二年期利率，且於同一年度內各月之二年期利率

皆相同，紅利計算當月的分紅利率為前十二個月(不含當月)之二年期利率加計利差後

取平均，該利差為三行庫兩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與無風險利率之利差，各公司可自行

考量採用評價時點或過去一段時間之平均值進行假設。 

﹝103年修正問答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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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問：計算淨現金流量之費用判斷客觀標準為何？ 

答：詳附件五。 

﹝103年修正問答集30﹞ 

41. 問：計算長期健康險「風險調整
t
」時，𝜎𝑚應如何決定以及 k × 𝜎𝑚如何加計？ 

答：(1) 不同類型之長期健康險原則上應有不同之𝜎𝑚。依現行 RBC 填報中之分類方式應

區分「有給付上限健康險」及「無給付上限健康險」二大類，並建議於其項下至

少區分但不限於以下五類：『醫療保險』、『重大疾病或特定傷病保險』、『癌

症險』、『長期看護保險』及『其他』。精算人員若因資料取得等因素，欲假設

不同類型健康險之𝜎𝑚相同，應說明其假設基礎。 

(2) 𝜎𝑚以各公司近五年理賠經驗率計算的樣本標準差估計之(√∑ (𝑥𝑖−𝑥̅)
25

𝑖=1

5−1
)。若因暴露

數過少或經驗資料不足而致標準差計算有顯著偏離時，精算人員應依其專業之判

斷決定𝜎𝑚，並應說明其假設基礎。例如，某一長期健康險因僅銷售一年而經驗

資料不足時，得以該商品所歸類整體「有給付上限健康險」或「無給付上限健康

險」之標準差代替。 

(3) 若該類別因持續銷售新契約，使檢選效果有明顯造成理賠經驗率之標準差產生

偏誤時，公司可採不同保單年度，有不同的理賠經驗率標準差。 

(4) 於計算「最佳估計負債
t

𝑚
」時： 

『以最佳估計理賠率假設為基礎，反應理賠率上升風險(＋k × 𝜎𝑚)』 

＝「最佳估計負債
t
」之理賠率假設(已考量未來趨勢)＋k × 𝜎𝑚， 

k：1.645（95%信賴水準下所相對應之單尾 𝑍α）。 

﹝103年修正問答集32﹞ 

42. 問：計算長期健康險「風險調整
t
」時，如何以最佳估計死亡率假設為基礎，反應死亡率

波動( ± k × 𝜎𝑞) 之風險？ 

答：(1) 以最佳估計死亡率假設為基礎，得以下列方式反應死亡率波動( ± k × 𝜎𝑞 )之風

險： 

計算「最佳估計負債
t

𝑞
」時： 

『以最佳估計死亡率假設為基礎，反應死亡率上升風險(+k × 𝜎𝑞)』 

＝ 𝑞𝑥+𝑡
Table × exp𝑡  +  k × 𝜎

𝑞 ，其中 𝜎𝑞 = 𝜎𝑥+𝑡
業界

×
𝜎公司

𝜎業界
； 

計算「最佳估計負債
t

𝑝
」時： 

『以最佳估計死亡率假設為基礎，反應死亡率下降風險(−k × 𝜎𝑞)』 

＝ 𝑞𝑥+𝑡
Table × exp𝑡  −  k × 𝜎

𝑞 ，其中 𝜎𝑞 = 𝜎𝑥+𝑡
業界

×
𝜎公司

𝜎業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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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𝜎𝑥+𝑡
業界

：台灣壽險業各到達年齡之經驗死亡率標準差； 

 𝜎業界：台灣壽險業經驗死亡率標準差； 

 𝜎公司：各家公司之經驗死亡率標準差； 

 𝑞𝑥+𝑡
Table：以台灣壽險業經驗生命表為基礎； 

 k：1.645（95%信賴水準下所相對應之單尾 𝑍α）； 

 exp𝑡：公司經驗死亡率指數； 

𝜎𝑥+𝑡
業界

、
𝜎公司

𝜎業界
 得依主管機關或其指定機構公布之資料計算之。 

(2) 因各家公司具不同之經驗分析方法，精算人員應依其專業之判斷進行合理調整

及估計，並說明之。 

 

 

 


